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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工伤保险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执行《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保障因工作

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

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济南市济阳新城供热有限公司的工

伤风险，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工伤保险管理。

第三条 本制度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以下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2021〕第

88号）

（二）《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2021年12月3日山东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订）

（三）《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山

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57号）

（四）《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2010年12月20日修订，自

2011年1月1日生效）

（五）《工伤认定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8号）

（六）《部分行业公司工伤保险费缴纳办法》（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令第10号）

第二章 术语和定义

第四条 工伤保险，又称职业伤害保险，是指劳动者在工作

中或在规定的特殊情况下，遭受意外伤害或患职业病导致暂时或

永久性丧失劳动力以及死亡时，劳动者或其遗属从国家和社会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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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第五条 劳动者：包括用人单位的合同制、聘用制、劳务派

遣等性质的劳动者。

第三章 职责要求

第六条 安全管理部负责职工工伤事故的认定，帮助工伤职

工办理工伤认定事宜，协助工伤认定的调查取证工作和保险单位

进行事故调查。

第七条 综合办公室负责管理工伤保险管理，帮助工伤职工

办理工伤鉴定手续和工伤待遇，帮助工伤职工获取工伤赔付待遇；

同时办理由于事故造成的第三方责任向保险单位索取人身伤亡

或财产损失赔付事宜。

第八条 综合办公室是工伤职工医疗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

与有关医疗机构建立医疗合作，管理工伤医疗和职业康复。

第九条 公司从业人员应当遵守有关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

的法律法规，执行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预防工伤事故发生，避

免和减少职业病危害。

第四章 管理内容与要求

第十条 公司按国家相关规定要求，制定《员工工伤保险管

理制度》，并以文件形式发布。

第十一条 公司应按时为每一位从业人员足额缴纳工伤保险，

工伤保险费的征缴按当地有关征缴规定执行。财务部应保存好有

效期内的工伤保险缴费证明材料。

第十二条 对医疗期满的工伤（或患职业病）职工，综合办

公室必须及时帮助办理上报伤残等级的鉴定工作。

第十三条 当事故发生后，及时对受伤的员工进行工伤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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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伤残等级鉴定工作，保留认定证书和伤残鉴定证书，进行相应

赔偿和妥善地后续处理。

第十四条 经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等级的，应

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帮助伤残职工办理相关待遇。

第十五条 事故后财务部应及时到保险单位办理相关赔付事

宜，保存其相关记录。

第五章 工伤认定

第十六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的；

（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

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

等意外伤害的；

（四）患职业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

下落不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第十七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

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

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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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

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第十八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

同工伤：

（一）故意犯罪的；

（二）醉酒或者吸毒的；

（三）自残或者自杀的。

第十九条 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

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

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30 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第二十条 如公司未按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

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

定为职业病之日起１年内，可以直接向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

出工伤认定申请。

第二十一条 工伤认定申请材料

（一）主要材料

1.职工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聘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者与

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人事关系的其他

证明材料；

2.用人单位工伤事故调查报告书(写明事故发生时间、地点、

原因等)；

3.职工身份证复印件；

4.职工社会保险证明(参保者附受伤当月社会保险费代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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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明细表，未参保者附劳动关系证明)；

5.职工个人工伤认定申请书(写明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原

因等，盖手印)；

6.两人以上证人证言(分别提供原件，盖手印)；

7.受伤职工初诊病历、医疗诊断证明盖章及复印件(死亡者

附死亡证明)。

（二）相关材料

1.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鉴定书；

2.公安部门对机动车事故的认定结论；

3.安全生产监督部门重伤亡事故处理报告；

4.民事赔偿资料；

5.其他(如法院、公安、民政等相关部门证明)；

6.职工直系亲属提供工伤认定申请的，提交有效的直系亲属

关系证明；

7.证人证言表。

第二十二条 公司工伤保险待遇按照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

相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由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标准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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